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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最常见的争议为工程造价争议。而在诉讼或仲裁程序

中，为确定真实的工程造价，往往需要委托进行司法鉴定。本文通过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简要论述关于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看法。 

一、案例 

1、2003年，某信息网络公司（“信息网络公司”）与某通信工程公司（“通信工程公司”）

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由通信工程公司承包通信线路铺设工程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据

实结算。 

工程竣工后，双方因工程造价发生争议，共同委托 A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工程造价审计，

审计结论为约 2300万元；审计结论作出后，通信工程公司不予认可，遂向工程所在地中级

法院起诉，要求按照结算报告造价（约 2850万元）支付工程余款约 600万元。 

2、一审中，由于双方对工程造价争议较大，法院委托 B鉴定机构进行造价司法鉴定。

B鉴定机构认为需要进行工程量现场验证，但通信工程公司拒不同意，B鉴定机构向一审法

院表示由于不能现场验证，无法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又委托 C鉴定机构进行鉴定。C鉴定机构参照 A造价咨询公司所进行的现场验

证记录，初步认定工程造价约为 2400万元；但由于通信工程公司激烈反对，随后又将鉴定

结论修订为约 2700万元。 



一审法院以 C鉴定机构的结论为依据，判决信息网络公司向通信工程公司支付工程余款

约 450万元。 

3、信息网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二审代理人，向二审法院提出本案应当

对工程造价进行重新鉴定，理由主要为：C鉴定机构鉴定所依据的主要材料（签证）是虚假

的、鉴定过程违反了从约原则、鉴定结论与其它证据相矛盾。 

二审法院依申请委托 D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造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约 2300万元，并

依此判决信息网络公司应向通信工程公司支付工程余款约 50万元。 

二、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司法鉴定是

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

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在发承包双方未就工程造价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般

法院或仲裁委员会都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造价司法鉴定。 

2、对于司法鉴定结论，大多数情况下，案件当事人一方甚至各方均会提出异议，这种

异议并不必然导致鉴定结论不被采用。但在特殊情况下，司法鉴定结论也可能被推翻、并依

当事人的申请重新鉴定。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包括：鉴定人

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的、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有矛盾的、鉴定

材料有虚假，或者原鉴定方法有缺陷的、鉴定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而对其鉴定结论有持不

同意见的、同一案件具有多个不同鉴定结论的、有证据证明存在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因素的。 

《司法鉴定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重新鉴定条件包括：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原委

托事项鉴定执业资格的、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定的、原司法鉴定人按

规定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委托人或者其他诉讼当事人对原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能提出合法依

据和合理理由的、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其他情形。 

3、前述案例中，由于信息网络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施工过程中所形成的签证等资料是

虚假的、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但 C鉴定机构依然以该等虚假资料为依据进行鉴定，这是其司

法鉴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导致其鉴定结论与 A 造价咨询公司结论存在显著差异的根

本原因。另外，C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没有采用发承包双方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所约

定的结算规则，而是按照鉴定当时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套用标准定额进行鉴定，这一做法严

重违反了鉴定中的从约原则。 



二审中，法院委托重新鉴定后，D鉴定机构尊重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并且摒弃虚假的施

工签证，进行现场验证，并以现场验证工程量为准得出鉴定结论。尤其是现场验证过程中，

信息网络公司积极配合，在数十公里长的施工作业面开挖了数百个验证点，历时达三个月完

成现场验证工作，使 D 鉴定机构取得了大量准确的数据，从而保证了鉴定结论的客观性、

权威性，最终得到法院的认可。 

三、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与应对 

1、鉴定机构良莠不齐，要重视选定司法鉴定机构的环节。 

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专业性较强，法律依据及行业规范标准庞杂，并且我国建设工程市场

目前正处于发承包方式、工程计价方式转型期，多种发承包方式、多种计价方式并存，这些

因素都要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不仅要有理论功底，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 

而一旦选定造价司法鉴定机构，无特殊情况基本不可能变更。因此，在选定司法鉴定机

构前，一定要争取可供选择的鉴定机构均应具备必要的鉴定能力。 

2、防止鉴定机构突破合同约定。 

鉴定机构进行造价鉴定时，有可能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于不顾，另行适用工程所在地的

其它标准，其鉴定结果必然出现偏差。所以在鉴定过程中，一定要加强与鉴定机构的沟通，

要求其遵守从约原则；必要时，可以通过法院明确鉴定原则和依据。 

3、对鉴定结论初步意见一定要仔细研究，准确、详细、有理有据地提出异议。 

一般在造价司法鉴定中，鉴定机构会首先出具一份初步鉴定意见，供各方提出意见，并

根据各方意见调整后出具正式鉴定意见。因此，在鉴定机构出具初步意见后，一定要进行仔

细的研究，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有理有据地提出意见，准确地表述异议。这项工作，

往往会对鉴定机构的正式意见形成较大影响。 

以上仅是办案过程中，就工程造价司法鉴定问题的一点大而化之的感受；每个案件的具

体情况千差万别，每次的造价司法鉴定都可能有意外发生。对于具体的案件，要根据其特点

灵活应对造价司法鉴定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